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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

政处罚清单》修改说明

为更好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打造稳定公平

透明、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，创新行政执法方式，全面推

进严格规范公证文明执法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行为

中看到风清气正，从每一次执法决定中感到公平正义，中山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秉持“服务型执法”“规范推进”“包容审慎

监管”的理念，我局就《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轻微违法经营行

为免罚清单》（中市监〔2019〕222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免罚清单》）

进行了修订，在征求各有关单位、社会公众意见后形成了《中

山市市场监督管理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印发稿，

现将印发稿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文件修订背景

2019年底，为支持经济主体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，推动新

模式、新业态发展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经中山市人民政府审

定，我局印发了本市首份《免罚清单》，该清单在包容审慎监

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特别是抗疫时期对市场主体实施“有温

度”的柔性执法发挥了积极作用。《免罚清单》实施以来，由于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以下简称新《行政处罚法》）

等法律依据的修订，执法实践的深入，我局立足于以下方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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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对《免罚清单》进行修订，形成了《不予处罚清单》，推

动形成以说服教育、劝导示范、警示告诫等为重要手段的轻微

违法行为处罚机制，做到宽严相济、法理相融，让执法有力度

又有温度。

（一）于法有据，确保包容审慎监管在法律框架内进行。

2021年新《行政处罚法》的修订，进一步明确了轻微违法行为

不予行政处罚的适用情形；《国务院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

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

明确了市场监管部门对企业超经营范围开展非许可类经营活动

不予处罚等要求；此外，上级部门对部分规章也进行了修订，

为营造一流法治环境，适应“放管服”改革以及市场监管机构

改革后立法立规的新形势新发展新要求，《免罚清单》的修订

刻不容缓。

（二）守住底线，宽严兼济实施包容审慎监管。疫情形势

下，新兴产业健康规范发展更需政府部门支持和引导，我局秉

持“服务型执法”理念，对市场主体不触碰疫情防控、食品安

全、“两品一械”安全、特种设备安全、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这

“五条底线”，不直接影响社会公众利益、不直接损害特定人

的利益，不产生实际危害后果或危害后果轻微，能及时改正或

可予改正的轻微违法行为实行包容审慎监管。修订《免责清单》，

完善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容错机制，是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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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，释放改革红利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举措。同时亦能

够有效提高市场监管监管效能、降低行政成本，更好地将监管

力量集中在重点监管行业与突发性安全事故等民生关注领域，

守护民生安全底线。

（三）过罚相当，统一包容审慎监管的量罚尺度。修改免

罚清单，对市场监管执法人员难以把握的减轻、从轻处罚情形

进行统一尺度、统一规范，一方面对杜绝利用处罚自由裁量权

寻租，有效防范执法风险和廉政风险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；另

一方面有助于完善与创新创造相适应的包容审慎监管方式，统

一监管规则，做到标准公开、规则公平、预期合理。

二、政策制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2021年修订版）

《国务院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

发展活力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1〕7号）

三、文件修订程序说明

2021年 5月，我局启动了《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轻微违法

经营行为免罚清单》修订工作，形成《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轻

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2021年 6月

30日至 7月 9日，我局通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开征求社

会公众的意见，截至征求意见结束，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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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于 7月 2日发通知向内设机构征求意见，于 7 月 6 日发函至

市各有关单位和各镇街市场监管分局等 28 个单位征求意见。征

求意见期间，南头镇政府、东凤镇政府以及我局知识产权保护

科等 5个科室反馈了相关意见，我局部分采纳有关修改意见，

东区街道办事处、南区街道办事处及 27个科室回复无意见，

其余单位均无书面反馈视为无意见。经汇总整理后，形成了《中

山市市场监督管理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（送审稿）。

四、主要修订内容说明

本次清单修订增加了文件制定依据、调整了清单结构，修

订了内容表述、扩充了清单内容，在坚持于法有据的大原则下，

扩大了我市市场监管领域包容审慎监管覆盖面，形成了对证照

管理类、广告类、标识标示类、计量管理类、其他 5个类别 29

种轻微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情形，是我局贯彻服务型执法

理念，不断探索柔性执法方式方法，营造宽松便利营商环境的

制度体现。

（一）整体结构上，将原《免罚清单》五大类别中“责令

改正或警告前置的违法经营行为”大类与“其他轻微违法经营

行为”大类合并，“商品标识标示类违法经营行为”大类拆分

为“商品标识标示类违法行为”和“计量管理类违法行为”，

升级为 5大类共 29种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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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不予处罚情形的设置上，根据行政执法实际，增加

了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等规定的轻微违法行为

以及超经营范围从事非许可类经营活动的情形；根据《药品、

医疗器械、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，合并了违反原《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》、原《医

疗器械广告审查发布标准》发布违法广告的情形；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等规定的印发和修订情况，

对依据名称及个别表述进行了修改。

（三）违法行为的归类上，依据新《行政处罚法》，将不

予行政处罚行为归为两种类型，即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且

未发现危害后果的，以及违法行为属首次被发现且危害后果轻

微并及时改正的。

（四）文字表述上，按照新《行政处罚法》的文字表述，

将原《免罚清单》中“免予处罚”“免予罚款”“纠正”修改

为“不予行政处罚”“不予罚款”“改正”；按照行政执法实

际及违法行为类型，将“轻微违法经营行为”修改为“轻微违

法行为”。

（五）结尾部分。按照规范性文件制定要求，增加了实施

时间、有效期及原《免罚清单》同时废止的表述。


